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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 � � � �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1-090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水电站发生泄洪险情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相关媒体报道了因持续强降雨，公司所属鄂坪水电站在泄洪过程中出现溢洪道泄槽段末端

局部垮塌险情的有关新闻，经公司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鄂坪水电站基本情况

鄂坪水电站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内部核算电厂， 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

鄂坪乡，控制流域面积1,676平方公里，总库容3.027亿立方米，调节库容1.53亿立方米，属年调节水库。

水库正常蓄水位550米，死水位520米，设计洪水位（P=1%）550.56米，校核洪水位（P=0.02%）554.65

米。 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1.4万千瓦（3×3.8万千瓦），设计年利用小时2,408小时，年发电量2.74亿千瓦

时。

2020年，鄂坪水电站全年发电3.45亿千瓦时，经审计总资产82,956.15万元、营业收入11,161.08万

元、净利润6,119.06万元。

二、险情发生起因

2021年8月25日至8月30日，鄂坪水电站水库流域遭遇两轮强度大、时间长、范围广的强降雨，过程

雨量达195.80毫米。 8月26至30日，鄂坪水电站按规定程序持续开展水库泄洪，最大洪峰流量2,958立

方米/秒（20年一遇洪水标准2,900立方米/秒），最大泄洪量2,450立方米/秒，洪水削峰率17%。 因长

时间、高强度的泄洪导致溢洪道泄槽段末端至挑流鼻坎段形成较大冲坑、溢洪道右岸山体局部垮塌。

三、处理情况及目前状态

险情发生后， 鄂坪水电站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并向市县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主管单位进行了汇

报。 公司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组织指导应急抢险工作。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

监管司和大坝安全监察中心也派出工作组赴现场督导。

在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鄂坪水电站于9月5日18:00已完成了溢洪道冲坑临时浇筑

回填工程，抢险工作已基本结束。 9月5日20:30经防汛部门批复，正式开闸泄洪，9月6日14:00，下泄流

量400立方米/秒，未见明显异常。 抢险期间，大坝变形、位移等监测未见异常。 近期鄂坪水电站库区及

上游无强降雨，库水位还将持续下降，电站大坝运行安全总体可控。

四、造成的影响

1.�本次险情未对鄂坪水电站发电造成较大影响，3台机组保持正常发电状态。为确保大坝安全，在

溢洪道修复前，将降低水位运行。

2.�本次应急抢险，竹溪县政府共转移4个乡镇15个村的群众1,555户5,45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3.�本次险情处置已发生的临时浇筑回填工程费用预计为1,000万元左右。 后期，公司将组织专业

人员进行水工建筑物全面检查，并委托专业设计院开展勘测设计，拟定溢洪道修复方案，经水利部门、

能源局等部门批准后实施。

五、其他

鄂坪水电站投保了财产一切险、公众责任险，目前正在与保险公司沟通协商理赔事宜。 公司将就

鄂坪水电站泄洪险情处置后续事宜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7日

证券代码：688288� � � 证券简称：鸿泉物联 公告编号：2021-034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八路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812,3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812,3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57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57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军强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吕慧华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812,3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812,3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变更及延期的议案》

20,354,5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354,5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审议议案2需特别表决，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审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丹、应佳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7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 � � �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1-082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长城（德阳）长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09%）的股

东长城（德阳）长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弘基金” ），计划以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67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00%）。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的， 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225,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45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2.00%）。

公司于近日收到长弘基金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

1

长城（德阳）长弘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2,000,000 5.09% 52,000,000

合计 52,000,000 5.09% 52,000,00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内部投资安排。

2、股份来源：2018年12月通过协议转让取得。

3、拟减持数量：

序号 股东名称 拟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长城（德阳）长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675,600 3.00%

合计 30,675,600 3.00%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

得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2%。

5、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在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发生减资、派发红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弘基金不存在与拟减持股份相关的仍在履行中的承诺，减持前述股份不

存在违反承诺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长弘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

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价格、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是否按期实施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

2、长弘基金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拟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长弘基金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长弘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7日

证券代码：688793� � �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1-010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19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741,2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741,2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71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71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学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骁睿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常务副总经理范秀莲女士、副总经理兼企划部总监陈

晴先生、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张大燕女士列席;副总经理贺小潮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741,2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741,2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741,2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741,2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4,959,

1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与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4,959,

1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3、4为特别决议议案， 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

过；议案1、2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凯、汪玖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7日

●报备文件

（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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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星 源 材 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对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 注 函 回 复 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36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

真核查，现将关注函问题回复如下：

2021年8月31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与LG� Energy� Solution，Ltd签订〈供应保证协议〉的公

告》，拟自协议签署日起向LG� Energy� Solution，Ltd供应湿法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协议金额约

43.11亿元，协议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4.5年内有效，经交易双方同意可延期。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

公司就以下事项作出书面说明：

问题1：你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仅9.67亿元。 请你公司结合湿法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现

有产能、投资计划等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拥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满足LG� Energy� Solution，Ltd的

新增采购需求。

公司回复：

（1）湿法涂覆隔膜现有产能情况

2018年至2021年1-7月，公司湿法涂覆隔膜产能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

2021年7月末/

2021年1-7月

2020年末/2020年

度

2019年末/2019年

度

2018年末/2018年

度

湿法涂覆隔膜

产能 49,000 17,000 6,600 3,050

产量 12,500 10,811 6,546 3,022

产能利用率 43.73% 63.59% 99.18% 99.08%

销量 12,350 10,271 6,437 1,469

注1：涂覆工艺是在基膜（干法隔膜、湿法隔膜）上增加陶瓷等涂层材料加工而成

注2：2021年1-7月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年化处理

2018年至今，公司持续加大湿法涂覆隔膜领域的投资布局，产能由2018年末的3,050万平方米提升

至2021年7月末的4,9000万平方米。

公司湿法涂覆隔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2018年及2019年产能利用率接近100%。2020年度及2021年

1-7月，公司湿法涂覆隔膜产品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原因系公司产能爬坡较快，由于设备调试等原因无法

及时投入生产，从而导致产能利用率较低。

（2）公司2021年主要新增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投资计划

据EV－volumes数据统计，202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约324万辆， 预计2021年将达到460万辆；

其中，根据中汽协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1-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47.8万辆，同比大幅度增长

204%；KBA/SMMT/CCFA�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欧洲八国新能源车销量为83.8万辆， 同比增长

154.77%。随着全球电动化浪潮开启，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核心部件之一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电池

网数据预计到2025年中国锂电产能将达到1,811GWh。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持续走高，动力电池厂商进入新一轮扩产周期，带动隔膜行业需求放量，基

于隔膜市场未来良好预期，公司现有产能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下游需求，因此在原有产能规划的基础

上于2021年主要新增瑞典和南通基地建设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计划 产能规划 项目进度

瑞典湿法隔膜生产

线及涂覆生产线1、

2

197,203.00

项目拟分三期建设， 初步计划达产后

湿法基膜年产能约为7亿平方米，涂覆

年产能约为4.2亿平方米。

目前公司已设立瑞典子公司建设欧洲工厂

一期项目，一期投资金额约1.3亿元人民币，

新建涂覆隔膜生产线四条，年产涂覆隔膜约

8,000万平方米。一期预计2022年上半年投

产。 二期、三期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依

次建设、投产。

锂电池隔膜的研发

和生产项目3

1,000,

000.00

项目拟分三期建设年产30亿平方米湿

法隔膜和涂覆隔膜。 其中一期、二期项

目拟建设12条湿法基膜生产线， 形成

年产20亿平方米湿法隔膜和涂覆隔膜

产能。

公司已设立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目前一期、二期项目已备案，预计今

年9月底前动工，2023年1月开始逐步投产。

三期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依次建设、投

产。

注1： 公司于2020年3月披露了 《关于与Northvolt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6）及《关于与Northvolt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公司拟以不

超过20亿元人民币在欧洲建立锂离子电池隔膜厂，开拓欧洲市场。

注2：公司已与Northvolt签订总额不超过33.4亿元人民币的《供应合同》，具体见公司于2021年3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Northvolt签订〈供应合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8）

注:3：“锂电池隔膜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指公司拟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锂电池隔膜的研

发和生产项目，相关信息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拟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公司结合国内外新能源行业未来发展机遇，提前在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领域深入布局，并与主要设

备供应商签订供货协议，保障产能建设所需的设备供应，并致力于不断提升技术和产品品质、优化生产

工艺、深化技术专利储备，以满足包括但不限于LG� Energy� Solution，Ltd（以下简称“LG新能源” ）的

新增采购需求。

综上所述，如上述项目的建设未遭遇重大不利情形，根据公司产能规划，公司将具备足够的生产能

力以满足LG新能源的新增采购需求。

（3）风险提示

公司针对项目存在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因公司上述投资项目建设期较长，后续进展存在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变化

影响等不确定因素，项目实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以及投资后未达预期收益的风险。

（二）由于公司上述项目投资资金较大，支付期间较长，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尚存在不确定性，如遇资

金紧张的情况，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投资金额及投资进度。

（三）如果上述项目未按预期建设或投产，可能存在无法足额保障LG新能源采购需求的风险。

问题2：请结合LG� Energy� Solution，Ltd成立期限、主要产品、经营情况、资金实力等，说明LG�

Energy� Solution，Ltd是否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

公司回复：

（1）LG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LG新能源成立于2020年12月1日，分拆自原LG化学电池事业本部。 LG新能源是韩国最早成功批量

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企业，提供从电池、组件、BMS、电池Pack的研发到技术支持以及所有与汽车电池相

关的产品事业组合；此外，LG新能源还为电网、住宅、商用和UPS等多个领域提供适配储能电池的电池系

统。

（2）LG新能源的财务状况

根据安永出具的审计报告，LG新能源的财务概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韩元

项 目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 2020年末/2020年度

流动资产 9,757,582 9,085,706

非流动资产 12,419,884 10,856,089

资产总额 22,177,466 19,941,795

流动负债 8,131,838 6,889,227

非流动负债 4,967,157 5,487,163

负债总额 13,098,995 12,376,3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8,031,660 6,879,615

少数股东权益 1,046,811 685,790

股东权益总额 9,078,471 7,565,405

营业收入 9,385,132 1,461,068

营业成本 6,888,634 1,237,020

营业毛利 2,496,498 224,048

净利润 1,063,893 -451,771

注：由于LG新能源于2020年12月1日分拆，因此2020年度经营业绩系2020年12月单月业绩。

为便于直观理解，上述财务数据以1美元=1,160韩元的汇率进行换算。

截至2021年6月末，LG新能源资产总额约为191.19亿美元， 股东权益总额为78.26亿美元；2021年

1-6月，LG新能源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0.91亿美元、销售毛利21.52亿美元、净利润9.17亿美元，具有稳健

的经营实力和出色的经营业绩。

（3）LG新能源的经营情况

LG新能源系全球动力电池领域的龙头企业， 根据韩国权威市场调研机构SNE发布的统计数据，

2020年度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为137GWh，LG新能源以31GWh位列全球第二，市场份额为22.6%；2021

年1-6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为114.1GWh，LG新能源以28.0GWh位列全球第二，市场份额为24.5%。

为应对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来自中国电池厂商的竞争压力，LG新能源于2021年

7月公布一系列产能扩张计划，计划2021年将动力电池产能由120GWh提升到156GWh，还规划在欧洲、

美国扩产，到2030年底达到260GWh的产能。

（4）结论

LG新能源分拆自全球化工巨头LG化学的电池事业本部，系全球动力电池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稳

健的经营实力和出色的经营业绩； 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需求蓬勃发展的市场环境下，LG新能源规划了

一系列产能扩张计划，对公司产品具有源源不断的需求。

综上所述，LG新能源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问题3：公告显示，本次签订的《供应保证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供应保证协议》约定，在协议期

限内，每一年末采购方对供应商年度履约供货能力进行核查，供应商赔偿采购方因供应商未能提供规定

的预测量而引起的所有损害、损失、费用或责任，并应偿还由于供应商未能提供规定的预测数量而可能

由第三方对采购方提起的任何损害、损失、费用或责任，但是采购方明确书面通知供应商其不打算购买

所有预测数量，供应商可不赔偿采购方的损失。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测供货数量或进度、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主要协议条款，说明相

关协议条款、协议金额对协议双方是否具有实质约束，协议实际履行的生效条件是否已成就，如否，请说

明尚需满足的条件，并请你公司就前述协议的法律约束效力以及正式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实际

执行金额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1）《供应保证协议》中关于供货数量或进度的预测

《供应保证协议》中有关于供货数量或进度的预测系LG新能源在特定时点根据市场环境及需求所

做出的，相关预测对LG新能源不具有任何约束，亦不构成任何有关于采购数量的保证或约定。

LG新能源定期根据自身需求向公司更新相关供货数量的预测，因此《供应保证协议》关于供货数量

或进度的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供应保证协议》中关于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主要协议条款

1）协议双方共同的义务

买方（即LG新能源）或其关联公司应从卖方（即公司）购买产品，卖方根据《供应保证协议》和采购

协议的条款和条件销售产品。

2）协议中关于公司义务的约定

基于买方的预测数量，卖方应保持稳定和充足的生产能力和安全库存，以履行其供应产品的义务，

并应向买方提供每年的预测量产品。

上述预测对买方不具约束力，买方应按需求向卖方更新预测量，卖方承认，除非买方以书面形式明

确说明，否则无权将此类预测视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也不得依赖此类预测。 买方同意按固定采购订单

中规定的数量购买产品。

3）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

①卖方应赔偿买方因未能提供规定的预测数量而引起的一切损害、损失、费用或责任，并应偿还，对

由于卖方未能提供规定的预测数量而可能由第三方对买方造成的任何损害、损失、费用或责任。 但是，买

方以书面形式明确通知卖方其不打算购买所有预测数量，卖方可不赔偿买方的损失。

②如果由于卖方生产计划的供应限制、原材料耗尽或任何其他原因，预计卖方可能无法全部或部分

按计划向买方制造和销售产品，卖方应至少提前36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买方，以便买方采取必要措施减

轻损失；但前提是，无论卖方是否发出上述通知，买方对因卖方未能满足订单交货日期而给买方造成的

任何损害提出索赔的权利不受影响。

（3）《供应保证协议》的实质约束力以及生效情况

1）《供应保证协议》中关于采购数量的约定仅为买方在特定时点做出的预测，根据协议内容，卖方

应根据预测量保持稳定和充足的生产能力和安全库存，相关预测对卖方具有实质约束力；但相关预测对

买方不具有实质约束力，除非买方以书面形式明确说明。

2）《供应保证协议》不附有其他生效条件，经签订后立即生效，目前协议已正式签署并生效。

（4）风险提示

公司近期与LG新能源签订《供应保证协议》，协议中涉及的供货数量系LG新能源根据当前市场需

求所做出的预测，对其不具有实质性约束。 公司根据供货数量预测所做出的合同金额估计同样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合作过程如遭遇技术、市场等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合同无法完全履行的风险。

此外，如公司无法根据供货数量的预测及时满足LG新能源的采购需求，则可能承担由此造成的损

害、损失、费用或责任。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4：请结合协议供货期限、供货安排等说明上述协议预计对公司2021年以及未来相关会计年度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回复：

根据《供应保证协议》中关于供货量及供货进度的预测，结合当前市场湿法涂覆隔膜产品价格，经

初步测算2021年至2025年，《供应保证协议》将合计为公司新增销售收入431,088.67万元，该收入预计

将在未来4-5年的周期内逐步实现，届时将带动公司业绩增长。

但是，《供应保证协议》中关于供货量及供货进度的预测系LG新能源在特定时点根据市场情况及自

身需求所做出的，LG新能源将根据自身需求的具体情况向公司更新供货量预测， 此外湿法涂覆隔膜产

品的价格亦存在因市场竞争状况、政策环境等影响而变化的情形，因此上述估计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问题5：请你公司说明就签署前述供应保证协议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买卖股票的自

查情况，并报备相关内幕知情人信息。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就签署《供应保证协议》事项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公司已依规登记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系统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

问题6：请你公司说明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涉及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截至2021年6月末协议

履行进度、累计履约金额，是否存在合同履行不及预期情形。

公司回复：

最近三年，公司披露的框架协议履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框架协议名称 合作方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合同履行

进度

累计履约

金额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Murata�

Manufacturing�

Co.,�Ltd.

2.5亿平方米隔膜 -

2018.06.01-202

3-06.01

履行符合

预期

9,427.94

《合作协议》

孚能科技(赣州)有

限公司

不少于4,000万平方

米隔膜

约1.02亿

元

2019.01.01-201

9.12.31

已履行完

毕

3,906.11

（注2）

《采购框架合同》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1亿平方米湿法涂覆

隔膜

（2019年度）

-

2019.04.08

至今

履行符合

预期

13,104.47

《供货合同》

深圳市比克动力

电池有限公司

1.2亿平方米隔膜

（2019年度）

- 2019.04.18至今

履行符合

预期

5,836.37

《商务合作协议》

惠州亿纬锂能股

份有限公司

-

约7,000

万元

2019.01.01-201

9.12.31

已履行完

毕

1,938.56

（注

3）

《保供框架协议》

欣旺达惠州动力

新能源有限公司

10亿平方米隔膜 -

2019.06.06-202

3.06.05

履行符合

预期

6,580.13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战略合作

协议》

Northvolt�AB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The�Supply�

Contractfor�the�Sale�

and�Purchase�of�

Materials》

Northvolt�AB 锂电池隔膜

不超过

33.40亿

元

自执行之日起6

年，到期未终止

则顺延2年

履行符合

预期

421.89（注

4）

注1：累计履约金额及出货量数据截至2021年7月末。

注2：公司与孚能科技的《合作协议》累计履约金额不达预期主要受孚能科技需求的影响。 目前公司

与孚能科技仍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注3：公司与亿纬锂能的《商务合作协议》累计履约金额不达预期主要受亿纬锂能需求的影响，该合

同到期后自动续期一年，2020年度双方仍有订单往来。 目前公司与亿纬锂能仍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注4：公司与Northvolt� AB拟在商务和技术开发方面开展广泛和深度的合作，共同开拓欧洲市场。

目前公司与Northvolt� AB仅实现少量样品订单出货，未来随着瑞典、南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公司对

Northvolt� AB的出货量将实现大幅增长。

除正在履行中的框架协议外，由于市场环境以及客户需求的不确定性，公司两项已履行完毕的框架

协议实际履行情况与预计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问题7：2021年5月6日至8月31日期间，你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122.68%，较同期创业板综指偏离度

较大。 请核实你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对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市场传闻、热点概念等，结合市场宏观情况、行业情况、同行业上市公

司股价走势、你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详细分析你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的原因、与公司经营业绩等基

本面情况是否匹配，并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就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1）2021年5月6日至8月31日股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2021年5月6日至2021年8月31日，上述区间内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到122.68%，同期创业板指数累

计涨幅为3.97%、中信锂电池化学品指数（CI005420.WI）累计涨幅为106.28%。 公司股价以及公司所处

行业指数相较于市场指数发生较大的偏离。

（2）关于信息披露的自查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规定及时完成信息披露，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

事项，亦不存在其他筹划中的重大事项。

（3）关于公司股价涨幅的分析说明

1）宏观政策层面

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1年全国两会，碳达峰和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新能源汽车系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新能源汽车行业因而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期。

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性新兴行业，受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重点关注和产业政策扶持。 公司所生产

的锂离子电池隔膜系动力电池的核心组件，属于新能源行业范畴，因此受益于相关产业政策。

2）行业发展层面

公司所生产的锂离子电池隔膜下游应用领域主要包含动力类电池、消费类电池以及储能电池，本轮

股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系新能源汽车行业基本面的改善。

①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发展情况

根据中汽协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1-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47.8万辆，同比大幅度增长

204%，其中市场渗透率已增长至10%。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指出到202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应达到20%，据此推算，2020年至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年复合增

速将接近40%。

根据EV� Sales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1-6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合计254.7万辆，同比大幅度增

长169%。 根据欧盟委员会2021年7月提交的《Fit� for� 55》草案，2030年起新车碳排放量将减少55%、到

2035年减少100%；若相关草案通过，那么预计欧洲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 美国方

面，拜登政府于2021年8月签署行政命令，设立2030年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50%的目标，美

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也将迎来突破性增长。

②锂离子电池隔膜市场发展情况

根据高工锂电的统计数据，2016年以来我国锂电池隔膜市场一直保持高速稳步增长的发展趋势，出

货量逐年提升。 2020年以及2021年1-6月，我国锂电池隔膜出货量分别达到37.2亿平方米以及34.5亿平

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6%及202%。

3）同行业公司股价变动情况

同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可比上市公司有恩捷股份（002812.SZ）、璞泰来（603659.SH）以及沧州明

珠（002108.SZ），2021年5月6日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与上述可比公司的股价变动对比情况如下图：

数据来源：Wind

在上述区间内，恩捷股份股价累计上涨109.88%、璞泰来股价累计上涨88.73%、沧州明珠股价累计

上涨106.49%，与公司股价基本呈同步变动趋势。

4）公司经营情况

2021年1-6月，受益于隔膜市场产销两旺，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3,063.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3.65%；营业利润14,755.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52%；利润总额14,699.4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60.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794.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10%。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83,063.64 96,663.22 59,974.17 58,348.88

营业利润 14,755.79 10,069.69 6,240.78 12,404.61

利润总额 14,699.42 13,947.25 15,936.90 24,892.07

净利润 11,536.22 10,147.83 12,995.96 20,265.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160.45 12,116.06 13,615.38 22,215.13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794.26 8,847.71 4,558.80 10,562.61

2021年1-6月，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①积极开拓客户，生产经营稳步推进

2021年1-6月， 公司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超过5亿平米， 进一步加大了与韩国LG化学、 三星

SDI、日本村田、SAFT等国外锂离子电池厂商的合作，并向宁德时代、比亚迪、合肥国轩、中航锂电、亿纬

锂能、天津力神、欣旺达等主流锂离子电池厂商批量供应锂离子电池隔膜，公司通过持续提升干湿法隔

膜、涂覆隔膜的产能、产量，不断扩大公司的市场份额。

②新增项目建设进展良好，产能逐步释放

公司在江苏常州设立全资子公司常州星源实施“年产360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项目” 已

建设完成并向客户大批量供货。 公司在江苏常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星源实施“超级涂覆工厂”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并已经向客户供货。

③完成资本市场再融资，为产能布局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3月31日上市，募集资金10亿元，主要用于常州星

源“年产20,000万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项目”和江苏星源“超级涂覆工厂项目”及公司补充流动

资金。 通过本次再融资，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公司的抗风

险能力，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也确保公司产能布局的顺利推进，更好的满足国内

外中高端隔膜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④积极布局新产能，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奠定基础

基于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机遇，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能布局，满足客户产能配套需求，结

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战略规划，公司1）拟以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在欧洲建立锂离子电池隔膜厂，开

拓欧洲市场；2）拟投资人民币100亿元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锂电池隔膜的研发和生产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会使公司成为锂电池隔膜种类齐备，产品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的专业化隔膜研发、生产企

业，进一步巩固并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

综上所述，公司近期股价异常波动原因系：（1）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将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新兴行业，不断出台产业政策助力行业发展；（2）公司所处锂离子电池隔膜行

业受益于动力电池的旺盛需求，市场规模不断提升，公司作为行业龙头，持续受益于行业基本面的持续

改善；（3）公司经营基本面良好，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

（4）相关风险提示

① 关于股价波动的风险提示

2021年5月6日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122.86%，相较于同期创业板指数发生较大

的偏离。 资本市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氛

围、行业发展基本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者心理等多元因素的影响。 近期公司股价涨幅较大，特别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② 公司当前市盈率高于可比公司市盈率平均水平

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与上述可比上市公司的估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

（亿元）

PETTM PBLF

002812.SZ 恩捷股份 2,520.15 136.64 20.82

603659.SH 璞泰来 1,062.49 85.29 11.18

002108.SZ 沧州明珠 130.87 30.42 3.66

可比公司算术平均值 1,237.84 84.12 11.89

300568.SZ 星源材质 316.74 196.24 9.06

数据来源：Wind

根据上表，公司市盈率估值倍数已超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市净率估值倍数处于合理区间。 总体

来看，公司估值相对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问题8：请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近3个月买卖你公司股

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并补充披露未来3个月内上述人员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回复：

公司于2021年8月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陈良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于2021年8月30日至2022年2月28日减持不超过5,400,

292股公司股票。 截至关注函回复日，陈良先生暂未减持公司股票。

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近3个月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3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问题9：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无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6日


